附件１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采购2026年春节慰问部队慰问物资项目。 

2.项目业主：珠海市斗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3.项目金额：25万元（人民币）。
　　　二、要求
1.为做好2026年春节期间拥军优属工作，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在2026年春节期间走访慰问驻珠军警部队官兵。为保障慰问活动的顺利进行，现需采购慰问物资。

2.慰问物资采购的具体要求：

2.1慰问物资的要求：

2.1.1慰问物资选购的商品种类原则上限定为从采购人设定商品清单内的食用油类、主食品类、副食品类、饮料类、糖果类及生活用品类选取。

2.1.2采购人选购商品的价格按供应商当天当时的实时单价结算，并不得高于市场价，供应商不得提价（要求供应商从报价清单包括食用油类、主食品类、副食品类及生活用品类等常见商品内进行供应）。

2.1.3质量标准：不得低于国家、行业现行标准。

三、项目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将采购后的商品配送至指定地点并做好配合及售后服务，运输费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2.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要求和情况，详细考虑所有费用，如一旦询价成功并签订合同，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